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项目询价公告

一、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采购项目

2.采购方式：询价

3.预算金额：150000.00元

4.采购内容：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及配套设施、安装基础建设及调试、卡机及管理软件等。

5.质保期期：两年

6.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提供承诺书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执行优先采购节能环保、环境标志性产品，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企业发展等。

3.供应商须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及资质。

4.信用要求：依据《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供应商被“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被“中国政府采购” 网站（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将被拒绝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供应商需提供承诺书，对承诺书真实性负责，提供虚假承诺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提供承诺书）。

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自行承诺，格式自拟）

7..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提供承诺书）。

三、获取询价文件

1.时间：2025年10月27日至2025年10月29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8:30至11:30，下午14:30至17:30，逾期不候。

2.响应人获取文件时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以及资格要求涉及到的相关资料加盖公章复印件一套到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507房间领取询价文件。

四、递交响应文件时间及地点：

1.递交响应文件时间：2025年10月30日10：30—11:00。

2.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2025年10月30日11时00分（北京时间）。

3.递交响应文件地点：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512会议室

4.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询价响应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五、响应文件的开启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5年10月30日11时00分（北京时间）。

2.地点：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512会议室。

六、邀请期限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不少于3个工作日。

七、联系方式

采购人：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

联 系 人： 王颖

联系方式： 17839208955
